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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說祟祟，即非祟祟，是名莘莘

這種語法是什麼意思呢?舉例來說:如來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 。 這句話傳統

解說為:當如來說到“世界"時，因世界是因緣假合而成的，故它是沒有自性的，是空性

的，也是一直變化不定的，此時的世界一定不同於下一刻的世界，所以說“即非世界"

雖然世界之本質是空性的，我們暫且以世界這個假名來稱呼它，或則將它安住於世界這個

假名上，此即“是名世界" 。

為什麼如此麻煩呢?對於一件事物之了解與運用，須要經過肯定、否定、再肯定這樣

迂迴的程序嗎?表面看來一個人如果對一件事物，經過這樣的學習過程，他一定會對該事

物有全盤及深刻的認識，但釋迦牟尼佛為何要重複地使用這種語法高達十九次呢?其中是

否有深一層的含意嗎?

仔細探討，我們不難發現金剛經中這種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語法直接呼應著一個人

修行境界的三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學習事物，例如小孩子是不知道世界為何物，他

必須透過學習，才會暸解什麼叫做世界，一切知識的學習都屬此範疇，這個階段的成就是

靠文字智慧(般若)達成的，它的特點在學習事物之色與相，對事物的態度是持“有"及

肯定的 O 第二階段則是觀察事物的本質，以J緣起法來觀照事物，進而了知事物之自性本空

，於人有生老病死、於物有成住壞空、於事則有生住異滅之現像，這些皆依因緣法則運轉

緣生則聚，緣滅則散，一切開悟前之修行皆屬此範園，此階段的成就是靠觀照般若達成

的，它的特點在了知事物之空性，對事物的態度是持“空"及否定的 O 第三階段則是本著

事物之空性而生起無緣大慈、同體大志的菩提心來待人處事，此時理事圓融，事事無礙，

一切開悟後之行止皆屬此範園，這個階段的成就是靠實相般若達成的，它的特點在於了知

事物之妙有，對事物的態度是持“有"及肯定的 O 古時唯信和尚之名言“修行前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修行中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修行後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正是

這三階段之最佳寫照 O

金剛人生

上述這種見解是蠻“唯心"的，我一直有如下的疑問:修行為何會有這樣的順序呢?

它一定如此嗎?釋迦牟尼佛在金剛經用的語法還有其他含意嗎?這些問題一直在我腦中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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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了去除這些問題，一定要進入第二階段，也唯有經過第二階段才可了悟空性而永脫

生死輪迴 O 試想前述產生β 的境界豈不與第二階段之目標相吻合嗎?金剛經

不是提到不著四相則不會生瞋恨心嗎?不住色聲香味觸法布施則有無量的功德嗎?前面科

學家描述的境界對一個了知空相的修行者是很容易做到的 O 是故第二階段從修行及身體之

健康來看皆有其必要性 O

既然第二階段能度一切苦厄，那麼為何還需要第三階段呢?這主要是第二階段沒有菩

薩的力量，不會產生般若智慧，所得之功德還是有限的，其成就頂多使人安住在個人快樂

中，命終結束後，識神因平靜安祥不致進入中陰身階段而免除輪迴 o 因此，要有菩薩般若

智慧、成就無上功德，則必須進入第三階段，也只有在此階段我們才可了悟宇宙萬物之妙

有，並因此能渡化眾生，這是非常積極的人生觀，更是大乘佛教最殊勝之所在 。

以上這種以我們肉身的成長來解說釋迦牟尼佛在金剛經屢用的語法是蠻“唯物"的，

不過也正因“唯物"所以才能較易以科學方法來檢驗之 。 我不禁要讚嘆釋迦牟尼佛慈志，

金剛經中這種屢用的語法，用之於日常修行生活中，不但可以衍生出高深的修行法門外，

亦可推出能使吾人身體健全成長之觀念，深入了解這種語法的內涵，將有助於金剛經之修

持及人生之成長 。

渡過苦厄

當醫師宣佈我的症狀時，著實令我震驚不已 O 雖然我家族中有多人因中風而過世，但

我茹素多年，血壓一向正常，中風似乎不應出現在我身上 O 此一疾病使我反省到修行有盲

點，佛法的教義中，因要去除前述第一階段對“有"的執著，及以自己的貪瞋癡來處理事

物的習性，而採取觀人生是苦、觀身不淨、觀心無常等法門，這些法門有效但不究竟，如

果再加上一些外在不如意的事物，很容易使自己的心情低落，長期下來可能造成

而不自知，身體免疫能力就大為減弱，只要機緣成熟，疾病就暴發出來了 O 君不見有多

少的修行人愁眉不展，身有宿疾啊!

我意識到可用前述的金剛人生觀來渡過這一疾病，因此住院期間一直保持非常“快樂

與平靜"對一些怨天尤人的念頭，皆以默唸心經來克服之 O 我要求醫師不可輕易動腦部

手術，三天後醫師對我進行 與 撿驗，發現血塊有明顯的縮小，醫師對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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